
广 东 省 自 然 资 源 厅

粤自然资函〔2025〕123号

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2024年度城乡规划
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自然资源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，厅属各单位，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有关职称评审工作分工调整安排，我省城乡规划专业职

称评审工作转至省自然资源厅负责。现就开展2024年度城乡规划

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主要文件依据

（一）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2024年度职

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粤人社发〔2024〕29号）；

（二）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东省职称

评审管理服务实施办法及配套规定的通知》（粤人社规〔2020〕

33号，以下简称《配套规定》）；

（三）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

建设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建筑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价标准条件的

通知》（粤人社规〔2025〕4号，以下简称《评价标准条件》）；

（四）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初次

职称考核认定和跨区域、跨单位专业技术人才职称重新评审、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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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有关工作的通知》。

二、申报对象和范围

在我省从事城乡规划专业技术工作，符合《评价标准条件》

《配套规定》等有关规定，申报高级职称（广州、深圳除外）以

及省属企事业单位申报中级及以下职称的专业技术人才。

地市若暂未设相应级别评委会的，可经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门同意后委托申报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执行国家和我省现行的职称政策规定和评审标准条件

等要求。申报人应满足《评价标准条件》的基本条件以及学历资

历、工作能力（经历）、业绩成果等条件要求；或满足《广东省

初次职称考核认定规定》的要求。

（二）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条件不作统一要求，成绩

仅作为参考条件。

（三）继续教育条件按照《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

例》和相关政策规定执行，申报人提供2024年度《广东省专业技

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》。

（四）任现职期间，年度考核或绩效考核为称职（合格）以

上等次的年限不少于申报职称等级要求的资历年限。

（五）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需在我省申报职称

晋升的，按照《广东省跨区域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重新

评审和确认规定》执行，原职称经重新评审或确认后方可在我省

申报评审职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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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申报途径

申报人申报材料应通过其所在单位申报，按规定程序报送职

称评审委员会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申报材料的时效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其后取得的业绩成果、

学历（学位）等，不作为职称评审的有效材料。纸质、电子申报

材料需由申报单位统一报送。

申报人应通过“广东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理系统”（以下简

称“职称管理系统”，网址 https://ggfw.hrss.gd.gov.cn/gdweb/ggfw/

web/pub/ggfwzyjs.do），如实填报。业绩成果等按重要性排序。

申报材料报送前，应同步经职称管理系统提交。其中，《广东省

职称评审表》《广东省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申报表》通过系统自动

生成，A4纸规格双面打印。其它相关表格，可在职称管理系统文

件下载栏目下载。

（一）《单位报送函》（附件1）。经申报单位审核后出具，

须单位签章，纸质原件报送。同申报单位多人申报的合并出具1

个报送函。

（二）纸质申报材料。须与“职称管理系统”填报一致，仅提

供按以下要求整理的相关材料。

1.评审类申报人提供《广东省职称评审表》盖章纸质原件1

份，《（ ）级职称申报人基本情况及评审登记表》盖章纸质原

件3份。A3纸规格双面打印，填写说明见附件2。

2.认定类申报人提供《广东省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申报表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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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章纸质原件1份。

3.申报高级工程师、正高级工程师还需提供代表性成果鉴定

材料，一式一份，由《代表性成果鉴定意见表》（附件3）及代

表性成果复印件组成。其中，代表性成果复印件须隐藏作者姓名

及单位信息，保留封面页、目录页、申报人论文（著）所在页。

4.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还需提供《广东省跨区

域、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确认表》（填写说明见附件4），

盖章纸质原件1份，并提供原职称证书及职称评审表复印件各1份

（需申报单位人事主管部门或档案保管部门验印，签盖“与原件相

符”及单位公章）。

（三）电子申报材料

1.《单位报送函》。命名为“单位名称-单位报送函”，提供盖

章扫描件及可编辑电子版，格式为“.pdf”及“.docx”，文件大小2M

内。

2.《职称申报材料》。

（1）按要求制作并提交《职称申报材料》（附件5-6）。相

关申报材料均需申报单位（或人事主管部门或档案保管部门）进

行审核确认，签盖“与原件相符”及单位公章后，再进行扫描上传。

（2）命名为“评审/认定-城乡规划-申报级别-申报人姓名-职

称申报材料”，格式为“.docm”。

（3）电子文档容量限制：正高级工程师50M内，高级工程

师40M内，工程师20M内，助理工程师、技术员及认定的10M内。

3.评审类申报人还需提供《( )级职称申报人基本情况及评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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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表》。命名为“评审-城乡规划-申报级别-申报人姓名-评审登

记表，提供盖章扫描件，格式为“.pdf”，文件大小2M内。

4.电子申报材料由申报单位统一刻录成光盘，连同纸质申报

材料一并报送。

六、审核要求

（一）单位审核

申报人所在单位要认真审查申报材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完

整性和时效性，对“单位审核评价意见”负责。不符合申报条件的

材料，应及时退回并向申报人说明原因。

1.申报人所在单位对申报人进行任职期满考核。

2.申报人所在单位要按规定将申报人的申报材料等进行评前

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，有关要求如下：

（1）申报材料，特别是《（ ）级职称申报人基本情况及

评审登记表》和投诉受理部门及电话，在单位显著位置张榜或在

单位网站首页进行公示。其他申报材料放置在单位会议室等公共

场所，以供查验。

（2）受理信访主要由申报人所在单位人事（职称）管理部

门负责。经查实存在弄虚作假或其它违规行为的申报材料不得报

送。

3.公示结束后，申报人所在单位的人事（职称）管理部门在

《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职称评前公示情况表》《（ ）级职

称申报人基本情况及评审登记表》等相关申报材料上加具意见并

加盖公章，作为申报材料一并报送，并在“职称管理系统”进行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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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确认。

行业主管部门、人社部门复核。申报人申报材料应经其所在

单位行业主管部门、人社部门审查，明确审查责任人，落实审核

责任。建立诚信档案制度，对提供虚假材料的个人列入失信档案，

作为今后申报、评审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
（二）注意事项

1.职称评审工作的资历年限和申报材料时段，以粤人社发

〔2024〕29号等文件要求计算。

2.不符合申报条件和程序、超出职称评审委员会受理范围或

违反委托评审程序报送的申报材料，按原报送渠道退回，由报送

单位书面告知申报人。

3.凡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受理：（1）不符合申报条件；

（2）没有使用规定表格；（3）不符合填写规范；（4）不按规

定时间、程序报送材料；（5）未按规定进行公示；（6）其它不

符合职称政策规定的。

4.认真核对，严格按照要求提供材料，勿多报、漏报。对于

申报材料不符合规定要求的，通知限时补正。申报单位需按要求

一次性补正完毕后重新提交，若不按要求一次性补正，或逾期未

补正，均视为放弃申报。

七、收费

按省物价局、财政厅《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费标准的

复函》（粤价函〔2006〕629号）规定收取。其中，申报正高级

工程师920元/人（含高级评审费580元、论著鉴定费200元，答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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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140元）、高级工程师780元/人（含高级评审费580元、论著鉴

定费200元）、工程师450元/人、助理工程师、技术员或认定类280

元/人。收费一经缴纳，不予退款。

八、评后公示及发证

（一）评审结束后，按照有关规定，职称评审委员会办公室

和申报单位及时做好评审结果告知和评后公示工作，评后公示期

不少于5个工作日。

（二）评审通过人员通过“职称管理系统”制作电子职称证书，

自行下载打印本人证书。

（三）评审工作结束后，仅评审通过人员的《广东省职称评

审表》或《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申报表》的纸质原件材料，将通知

单位报送函的联系人领回或按邮寄委托的邮寄退回（其余申报材

料及评审未通过人员的材料均不退回，请自行做好材料备份工

作），应由评审通过人员所在单位或人事管理单位放入其个人人

事档案中保管，如有遗失，无法补办。逾期未领回的材料，不予

保留且无法补办。

九、受理时间及地点

申报单位可将相关申报材料递交或通过快递邮寄至相应评

委会办公室。评委会办公室将于受理时间截止后15个工作日内回

复申报单位受理情况，并告知评审缴费有关事宜。

（一）材料受理时间

截止至2025年5月9日（以前台或快递签收之日为准），逾期

不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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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材料寄送地址

广东省工程系列自然资源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，地址：

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369号311室。

联系人：曹宇韬、袁国铖，电话：020-83629942。

附件：1.单位报送函

2.《（ ）级职称申报人基本情况及评审登记表》填

写说明

3.代表性成果鉴定意见表

4.《广东省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确

认表》填写说明

5.《职称申报材料（评审）》模板

6.《职称申报材料（认定）》模板

广东省自然资源厅

2025年 3月 5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。

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5年 3月 5日印发

排印：邓金霞 校对：林庆芸 共印 1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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